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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簡如敏

電話：3322101*7468

電子信箱：06603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龍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8004856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八

主旨：轉知桃園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協會辦

理108年度「優質補教、愛心關懷」教育登階公益活動一

案，請貴校協助公告張貼宣傳海報並鼓勵清寒學子踴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08年度辦理「優質補教、愛心關懷」教育登階

活動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活動內容：於108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期間，免費提供

升學文理、語文、公職、安親等補教資源，照顧清寒家

庭，提供2,207個名額。

三、申請資格：

(一)凡就讀本市/區之公/私立國民小學以上之各級學校在學

學生。

(二)本市/區登記有案之中/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婦女及兒少

生活扶助家庭證明並持學校輔導室或導師推薦者。

(三)經社會局訪視轉介者。

四、申請時間：自108年6月6日(星期四)至6月25日(星期二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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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

五、領取申請表格之單位：

(一)桃園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（上班時間：週一～週五 14:

00～21:00來班領取）

１、電話：03-4276300；傳真：03-2508379

２、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萬壽路三段188號(清雲補習

班）；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88號13樓(新生補習班)

３、協會網站：www.taoyuanorg.pixnet.net下載申請書

(二)教育局網站：https://goo.gl/yJwtuq下載申請書

六、凡符合申請資格者，請將文件送交(郵寄)至桃園市補習教

育事業協會審查。

七、本案聯絡人：桃園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總幹事榮春霖先

生；電話03-4276300、0910-116031。

八、請貴校至本局交換櫃領取宣傳海報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及原住民實驗高

中籌備處)

副本：桃園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、桃園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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